

沁源县能源局
2023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为贯彻落实好2023年全省能源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和规范能源监管工作，提高执法检查工作的科学性、计划性和针对性，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圆满完成好我局的年度工作任务，结合我局职责和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在山西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国和全省能源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县政府工作安排，把狠抓落实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紧紧围绕和服务于政策规定的有效实施、能源革命的有序推进、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规范行业监管，严格责任落实，持续深化能源监管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目标任务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履行能源监管责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通过加大行政检查力度，保障国家、省、市、县政府能源政策规划的有效执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促进企业依法建设、生产、运行能力的持续提升，为推动全市能源高质量发展，圆满完成全年工作目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办法》《山西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县委、县政府明确的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
四、检查内容
按照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沁源县能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办字〔2019〕41号)职能划分，依据县局行政职权和责任清单以及实际承担的业务职责，开展职责范围内的行政检查工作。
重点内容包括：
（一）重大能源规划、政策落实、新能源、煤层气开发和油气管网、电力建设项目落实和执行相关建设、开发规定情况；
（二）电力(含自备电厂)、新能源企业安全生产情况；
（三）用户“获得电力”服务情况；
（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运营情况；
（五）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方案落实情况；
（六）煤电机组关停拆除验收；
（七）用能单位执行能源节约法律法规、落实节能管理情况；
（八）建设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已整改“两高”项目专项监察；
（九）加强煤矿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
（十）开展洗选企业标准化评定；
（十一）煤矿企业生产要素公告进行现场核查；
（十二）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全面排查；
（十三）能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内容的执行情况；
（十四）监督检查煤矿合理安排计划、优化部署、均衡生产督促辖区内煤炭企业（省属煤炭集团煤矿除外）按照政策规定，足额完成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任务；
（十五）加强电煤中长期合同督导检查，督促煤炭企业按照约定兑现煤量、煤质，按时报送合同月度履行情况；
[bookmark: _GoBack]（十六）煤矿企业严格执行临时停产、减产报告制度情况。
五、检查方式
按照全面覆盖、重点突出、提高效能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 的原则，计划检查和突查暗查、巡查督查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时，要加强对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运用。按照“谁检查、谁录入”的要求，指定专人将检查情况及时录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机关各有关股室要站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高度，对年度执法检查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合理安排人员和时间，认真开展好各项检查工作，做好执法工作的统计、分析和总结工作。
(二)统筹安排，提高效能。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政府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有关要求，做到合并检查事项、减少检查频次、提高检查质量、减轻企业负担，将可以合并为一次性开展的检查事项进行合并开展，力争对相关事项一次查全、查透。
(三)规范流程，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流程，严格执法程序，使用统一印制的执法文书。形成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理事的工作机制，促进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四)落实责任，加强管理。严格执行“谁执法、谁负责”、“谁处罚、谁负责”的责任制度。加强执法计划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目标和任务有效落实。

附件：沁源县能源局2023年行政检查计划表
                                                                    沁源县能源局                                                                                      
2023年3月30日

附件

	序号
	检查事项
	执法 人数
	计划执法天数
	检查频次
	时间 安排
	责任
科室

	
1
	对重大能源规划、政策落实、电力建设项目落实和执行相关建设、 开发规定情况的行政检查
	2
	

	新建220KV变电站及输电线路项 目，全年全覆盖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2
	对重大能源规划、政策落实、新能源、煤层气开发和油气管网建设 项目落实和执行相关建设、开发 规定情况的行政检查
	2
	

	在建新能源项目3个，每半年全覆盖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3
	对电力(含自备电厂)、新能源企 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
	


2



	






	新能源企业7个，自备电厂1个，每季度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4
	对用户“获得电力”服务的行政检查
	2
	
	每半年全覆盖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5
	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运 营情况的行政检查
	2
	6
	1个增量配电项目，每季度全覆盖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6
	对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方案落实情 况的行政检查
	2
	
	涉煤项目5个，全年全覆盖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7
	对煤电机组关停拆除验收的行政 检查
	2
	
	根据关停项目具体情况开展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8
	对用能单位执行能源节约法律法规、落实节能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2
	

	全县25个重点用能单位，每半年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9
	对建设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已整改“两高”项目专项监察
	2
	10
	“两高”项目2个，全年全覆 盖检查一次
	全年
	电力和新能源股

	10
	加强煤矿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
	3
	
	季度全覆盖
	全年
	煤炭和油气股

	11
	开展洗选企业标准化评定
	3
	
	季度抽查一次，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0%。
	全年
	煤炭和油气股

	12

	对煤矿企业生产要素公告进行现场核查
	3
	
	季度核查不少于25%，全年全覆盖
	全年
	煤炭和油气股

	13
	对油气管道建设和保护进行全面排查
	3
	
	每年不少于两次排查
	全年
	煤炭和油气股

	14
	能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内容的执行情况
	2
	
	每半年一次
	全年
	发展规划股

	15
	督促辖区内煤炭企业（省属煤炭集团煤矿除外）按照政策规定，足额完成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任务
	2
	
	每年一次
	全年
	发展规划股

	16
	加强电煤中长期合同督导检查
	2
	
	按月对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价格执行情况开展抽查核查，确保煤炭、电力、供热企业按照序时进度严格执行合同。督促煤炭企业按照约定兑现煤量、煤质，并按时报送合同月度履行情况
	全年
	发展规划股

	17
	督查煤矿企业严格执行临时停产、减产报告制度
	2
	
	每半年一次
	全年
	发展规划股














